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高炉生产期间炉顶工作压力设置不符合要求的行

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高炉生产期间炉顶工作压力设定值超过设计文

件规定的最高工作压力，或者炉顶工作压力监测装置未与炉

顶放散阀联锁，或者炉顶放散阀的联锁放散压力设定值超过

设备设计压力值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生产期间炉顶工作压力设定值超过设计文件规定的最高

工作压力设计值。

6.2 生产期间炉顶放散阀未与炉顶工作压力联锁。

6.3 生产期间炉顶放散阀的联锁放散压力设定值，超过设备

设计压力值。

6.4 炉顶放散阀阀盖拴拉固定。

6.5 除外情形：

单座高炉的炉顶放散阀数量大于等于 3 个，生产期间至少有

2 个炉顶放散阀与炉顶工作压力联锁。


